[bookmark: _Toc13065][bookmark: _Toc22360][bookmark: _Toc10981][bookmark: _GoBack]采购需求
一、技术要求
1.1.项目建设范围 
项目区涉及汉中市褒河林场 2、24、41 等 3 个林班及河东店镇褒姒村 1 个行政村。 
1.2.建设规模 
项目建设总面积 40.00 公顷（600.00 亩）。 
1.3.建设期限 
2026年4月底完成。 
1.4.项目建设范围及标段划分 
项目区共区划 2 个作业区 23 个小班，作业面积 40.00 公顷（600.00 亩）。其中，一标段为：马家沟作业区作业面积 26.67 公顷（400.00 亩），区划 17 个造林小班；二标段为：沙河沟作业区作业面积 13.33 公顷（200.00 亩），区划 6 个造林小班。
1.5采购服务内容
包括前期造林地清理、整地、苗木选购、苗木栽植、幼林抚育等。
2.人工造林设计 
2.1.立地类型划分 
为了准确划分造林区立地类型，科学合理选择造林树种，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选择影响水热条件变化的坡向、坡位、坡度、土层厚度、海拔、灌溉条件等主导因子作为划分立地类型的主要因子。根据造林区实际情况，划分了1个立地类型组2 个立地类型：即低中山带阳向斜陡坡薄层土立地类型（Ⅰ）、低中山带阳向急坡薄层土立地类型（Ⅱ）。 
2.2.造林类型设计 
项目区地貌类型属秦巴山地立地区，存在多处陡坡坡面，这些坡面由于长期自然侵蚀和人为活动，植被覆盖度低，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脆弱，立地条件差，导致造林难度增大。根据造林作业区立地类型和树木的生物、生态学特性，在符合省级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管理要求的前提下，结合当地习惯造林模式和造林主体建议，在充分听取汉中市褒河林场意见基础上进行造林模式设计。本次作业设计树种以乡土树种为主，做到因地制宜、适地适树。 
1）树种选择及林种设计 
坚持因地制宜、适地适树，以乡土树种为主的原则选择抗逆性强、寿命长的苗木作为本次造林树种。经现地外业调查、查阅相关资料并充分听取县林业和草原局及当地林农意见最终确认本次的造林树种。根据工程建设的要求，林种设计为防护林，选用的苗木必须符合《主要造林树种苗木质量分级（DB15/T374-2023）苗木标准。选用优良、健壮、根系发达的移植苗。本次造林树种为：侧柏、栓皮栎。 
2）苗木规格 
侧柏：3 年生容器苗（营养钵规格 15cm×15cm），高 1m，地径≥0.8cm，冠幅≥25cm，充分木质化和无病虫害的 Ⅰ 级以上苗木。 
栓皮栎：2 年生苗木，高≥40cm，地径≥0.5cm，冠幅≥20cm，充分木质化和无病虫害的 Ⅰ 级以上苗木。
3）造林类型 
根据造林作业区立地类型和树木的生物、生态学特征，结合本项目造林目标、造林地属困难立地条件造林的现状特点，为便于施工，提高成活率，本次共设计 2 个造林类型。 
●造林模式 1 
---造林类型名称：侧柏纯林 
---适宜立地类型：Ⅰ、Ⅱ 
---配置方式：三角形配置，株行距：2×2m，种植点的位置应灵活掌握，应不拘于株行距的规定，但必须保证单位面积上的种植点的数量。 
---整地：沿等高线，穴状整地，规格 50×50×40cm。 
---种苗：侧柏。 
---造林：人工植苗造林，1 株/穴。栽时分层覆土，保持根系舒展，栽植深度略低于穴面。 
---补植：对栽植后经过一个生长周期后，成活率达不到 85%的小班必须及时进行补植，补植苗木需要量按初植密度的 20%计算。 
---幼林抚育：抚育年次为 3 年 4 次，以 1-2-1 为序，主要工作是松土、除草、培土、浇水等。
●造林模式 2 
---造林类型名称：侧柏×栓皮栎 
---适宜立地类型：Ⅰ、Ⅱ 
---混交比：2∶1 
---配置方式：三角形配置，株行距：2×2m；采用带状混交，在坡面较陡的地段可采取不规则块状混交，种植点的位置应灵活掌握应不拘于株行距的规定，但必须保证单位面积上的种植点的数量。
---整地：沿等高线，穴状整地，规格 50×50×40cm。 
---种苗：侧柏、栓皮栎。 
---造林：人工植苗造林，1 株/穴。栽时分层覆土，保持根系舒展，栽植深度略低于穴面。 
---补植：对栽植后经过一个生长周期后，成活率达不到 85%的小班必须及时进行补植，补植苗木需要量按初植密度的 20%计算。
---幼林抚育：抚育年次为 3 年 4 次，以 1-2-1 为序，主要工作是松土、除草、培土、浇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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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服务期限
合同签订后7个月内。
（2）合同价款
从项目实施至验收合格等所有其他有关各项的含税费用。
（3）付款方式：
1.甲乙双方自行约定。
2.支付方式：银行转账。
（4）项目检验与验收
1.中标人向采购人提交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所有资料。
2.验收须以合同、磋商文件及投标文件、澄清、及国家相应的标准、规范等为依据。
[bookmark: bookmark17]（5）合同的变更、中止、终止
合同一经签订，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者终止合同。对确需变更、调整或者中止、终止合同的，由双方协商解决。
（6）合同争议的处理
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当事人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达不成一致时，可向采购方所在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请诉讼。
（7）违约责任
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条款和本合同约定的相关条款执行。
2.中标人未按合同要求履行，不符合招标技术要求，中标人必须无条件更换人员或产品，提高技术，完善质量，否则，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对中标人的违约行为进行追究并依法向中标人进行经济索赔。

